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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教育厅
广东省财政厅文件
f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
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
粤教师〔2018〕13号

广东省教育厅广东省财政厅广东省人力资源

和社会保障厅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

关于印发〈关于向原民办教师和

原代课教师发放生活困难

补助的工作方案〉的通知

各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：

《关于向原民办教师和原代课教师发放生活困难补助的工

作方案》已经省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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贯彻落实。

公开方式 E 主动公开

抄送：省财政厅，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， 省卫生健康委员会．

省教育厅规范性文件统一编号：201817

校对人：江远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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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向原民办教师和原f如果教师发放
生活困难补助的工作方案

原民办教师和原代课教师（以下简称原民办代课教师）是特

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中小学教师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在条件十

分困难的情况下，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，兢兢业业服务人民教育，

为我省基础教育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。为落实省委、省政府有关

部署要求，妥善解决原民办代课教师生活困难问题，结合我省实

际，提出如下方案。

－、工作目标

针对我省原民办代课教师的实际情况，向符合条件的男年满

60周岁、女年满55周岁的原民办代课教师发放生活困难补助。

二、基本原则

（一）坚持依法依规的原则。依据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

政策，明确生活困难补助发放对象的范围条件、工作程序和要求。

（二）坚持问题导向的原则。针对原民办代课教师的问题，

向符合条件的原民办代课教师发放生活困难补助。

（三）坚持与原有政策相衔接的原则自政策措施与我省此前

解决原民办代课教师的相关政策相衔接。

（四）坚持属地为主的原则。省制定统一的政策，具体实施

工作按照
（五）坚持只减不增的原则。在原民办代课教师自查和审核

工作的基础上，固化原民办代课教师人员名单和人员总数，根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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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员自然减员情况， 只减不增。

三、补助发放对象

原民办教师：现为广东省户籍，1993年3 月27目（含） 以

前曾在我省公办中小学（含幼儿园、附属学 前班）教学岗位上连

续任教满1学年（或2个学期）以上，离开教学岗位后未被国家

机关、事业单位录用为编制内人员或固有企业录用为正式工作人

员的原民办教师。

原代课教师：现为广东省户籍，1993年3月27目（不合）

-2008年8月 31目期间与聘用学校、办学单位签订“聘用代课

教，师合同书”，并经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备案，在我省公办中小学

（含幼儿园、 附属学前班）教学岗位上连续任教满1学年（或2

个学期）以上，离开教学岗位后未被国家机关、事业单位录用为

编制内人员或国有企业录用为正式工作人员的原代课教师。

下列人员不列入生活困难补助发放对象范围：

1.纳入计划内离岗退养的原民办教师；

2.2017年12月31目前已去世的原民办代课 教师；

3.有刑事犯罪记录的人员以及任教期间因违反国家法律、法

规、 规章、 政策被开除、 辞退或解除聘用合同的人员。

四、补助标准

符合条件的原民办代课教师，按任教学期累计计算，每2个

学期视为1年。 工作年限总计余数为1学期的，按1年计算。 工

作年限根据原民办代课教师自查和审核工作核定后不再调整．

工作年限超过30年的，每人每月补助900元；工作年限20-2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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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的，每人每月补助80_0元；工作年限10-19年的，每人每月补

助700元；工作年限1-9年的，各市给予适当补助，具体标准白

各市制定，所需资金由市、县自行筹集解决。以后根据社会经济

发展状况动态调整补助标准。

五、计发时间

（ 一 ）符合条件的原民办代课教师在2017年12月31日（合）

前男年满60周岁、 女年满 55 周岁的，从2018年1月起计发生

活困难补助， 以前年度不补发。

（二）符合条件的原民办代课教师在2018年1月1目（含）

后达到男年满60周岁、 女年满 55 周岁的， 从另年满60周岁、

女年满 55 周岁的下一月起开始发放生活困难补助。

（三）生活困难补助发放至符合条件的原民办代课教师去世

当月。

六、经费分担比例和发放渠道

汕头市、韶关市、河源市、梅州市、惠州市、汕尾市、阳江

市、湛江市、茂名市、肇庆市、靖远市、 潮州市、 揭阳市、 云捍

市以及江门市的恩平市、开平市、台山市，由省、市按5:5的比

例分级负担所需资金。其他地区所需资金由当地负担，市县分担

比例由当地市级人民政府确定。

符合条件原民办代课教师的生活困难补助的发放方式和发

放渠道， 由各县（市、 区）人民政府确定。

七、工作程序

（ 一 ）申请。由符合条件的原民办代课教师本人在现户籍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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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地提出申请。乡镇（街道）要指定专门部门和专人负责办理。

各地根据粤教师〔 2016 〕 11 号和粤教师〔 2017 〕 6 号开展的原民

办代课教师自查和审核情况， 通知当年男年满 60 周岁、 女年满

55 周岁的本地户籍原民办代课教师，持本人身份证和户口簿等

有效证件，向乡镇（街道）领取并填写一式三份的《广东省原民

办代课教师生活困难补助申请表》（以下简称《申请表》，附件

1 ）。各地应于 2019 年 1 月 31 日前通知男年满 60 周岁、女年满

55 周岁（年龄计算截止时间为 2018 年 12 月 31 日）的原民办代

课教师完成首次个人申请， 此后于每年 3 月 31 日前通知当年男

年满 60 周岁、女年满 55 周岁的原民办代课教师完成个人申请。

（二）初审。乡镇（街道）在收到《申请表》及相关材料后，

在5个工作日内对申请人是否符合条件进行初审，并将初审通过

的人员名单和《申请表》报县级或不设区的地级市教育部门。乡

镇（街道）应于 2019 年 2 月 28 日前完成首次初审，此后于每年

4 月 15 日前完成初审。

（三）审核。县级或不设区的地级市教育部门在接到乡镇（街

道）的初审人员名单后，会同财政、人社、 卫健等部门对申请人

是否符合补助条件、 工作年限、补助标准、补助金额等情况进行

审核，提出审核意见。 县级或不设区的地级市教育、财政、人社、

卫健等部门应于 2019 年 3 月 15 日前完成首次审核，此后于每年

4月 30 日前完成审核，提出审核意见。

（四）公示。 县级或不设区的地级市教育、财政、 人社、卫

健等部门应将审核通过的人员名单在县级或不设区的地级市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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育部门、乡镇中心学校（行使乡镇教育管理职能的机构）、村委
会张榜公示5个工作目，同时在县级或不设区的地级市政府门户
网公示5个工作目，广泛接受社会监督。县级或不设区的地级市
教育、财政、人社、卫健等部门应于2019年3月31目前完成公
示， 此后于每年3月15目前完成对当年全部符合补助条件人员
的公示。

（五）确认。经公示无异议后，县级或不设区的地级市教育、

财政、人社、卫健等部门对人员名单进行确认，建立完善每年的
《一一县（市、区）原民办代课教师生活困难补助发放对象名册

表》、 《－一一县（市、区）原民办代课教师生活困难补助发放对
象增减情况表》和《一一县（市、区）原民办代课教师生活困难
补助发放对象人数汇总表》（附件2、3、4 .）， 同时在5个工作
日内将相关部门盖章确认后的表格报地级以上市教育、财政、人
社、 卫健部门复核。

（六）复核。市级教育、财政、人社、卫健部门对县级各部口
报迭的有关材料进行复核、汇总及存档，填写《－一－市原民办代课
教师生活困难补助发放对象人数汇总表》（附件5 ） ，并报省教育
厅、省财政厅、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、省卫生健康委备案。

（七）拨付。省、市财政部门根据经复核后符合条件的原民
办代课教师人员情况、补助标准和分担比例，将所需补助资金下
达到县级财政，县级财政部门负责将鲁、市、县补助资金及时披
付到发放单位。各地应于每年省、市财政下达资企后 一个月内完
成拨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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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八）发放。各发放单位在收到补助资金后，及时将生活困

难补助资金直接发放到符合条件的原民办代课教师个人账户。在

发放单位应于每年收到补助资金后一个月内完成发放工作。

各有关部门要严格把关。教育部门负责对申请人身份、工作

年限进行审核和复核，教育、财政、人社、卫健等部门共同对是

否符合补助条件、补助标准、补助金额进行审核和复核。乡镇（街

道）负责做好原民办代课教师申请和初审。

为避免出现生活困难补助发放对象情况变更或去世后其他

人冒领补助，各地要建立生活困难补助领取资格审查机制，通过

现场资格审验、与公安部门的户籍信息、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的参

保信息、卫健部门的人口信息进行比对等多种有效途径，核查领

取补助人员的有关情况。

八、工作要求

（ 一 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级地方人民政府要高度重视，从维

护社会稳定大局抓好此项工作，统筹领导教育、财政、人社、卫

健等部门加强组织实施、密切配合、协同推进，切实把省委、省

政府对广大原民办代课教师的关怀落到实处。在落实符合条件的

原民办代课教师生活困难补助的同时，各地市要统筹考虑离岗退

养的原民办教师待遇保障工作，依据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，

同步适当调整其相关待遇标准。

（二）落实工作责任。教育部门要加强原民办代课教师身份

和工作年限的审核确认，确保符合条件的原民办代课教师人员情

况真实准确；财政部门要做好补助资金的核算和筹措，及时将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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助资金拨付到位；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及其社保经办机构要及

时提供人员的参保状况；卫健部门要加强对原民办代课教师执行

计划生育情况的审核；监察、审计、维稳、网信、信访、公安、

国安等相关部门要相互配合，确保工作顺利实施。各市要及时制

定工作年限低于10年以下人员的补助标准和工作方案；市、县

（市、区）要及时筹集发放困难补助所需资金；乡镇（街道）要

配备原则性强、熟悉政策、认真负责的工作人员，及时完成本地

的符合条件的原民办代课教师人员初审等工作。

（三）及时发放到位。各县（市、区）或不设区的地级市人

民政府要按照要求，及时制定发放办法，细化并明确发放方式、

发放渠道、发放单位、发放要求等内容，确保按时足额将生活困

难补助资金发放到符合条件的原民办代课教师手中 a

（四）加强资金管理。各级财政、教育、人社、卫健部门要

根据国家和省相关法律、法规和制度，规范资金支出程序，加强

对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，建立资企跟踪问贵机制，

确保专款专用。省教育厅、省财政厅、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、

省卫生健康委将对各地资企管理和使用情况进行不定期抽查。

（主）严肃政策纪律。各级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要严格按照

相关政策要求，规范操作，加强监管。对有虚报冒领、弄虚作假、

营私舞弊等骗取补助资金行为的， 一经查实，取消其享受生活困

难补助资格，追回相关补助资金，同时依照有关规定严肃追究有

关责任人责任；涉嫌违法违纪的，移交有关机关依法依规查处a

（六）确保社会稳定。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是落实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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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省原民办代课教师发放生活困难补助工作和确保原民办教师
群体稳定的责任主体，要按照 “属地管理、分级负责”和“谁主管、
谁负责”的原则，建立维稳工作层级负责制，做到一级抓一级，
一级对 一级负责，弈实基层维稳责任，制定完善工作预案，建立
应急处置工作机制，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。

本《工作方案》自2019年1月21目起施行，自施行之日起
有效期为5年。

附件：1
：
《广东省原民办代课教师生活困难补助申请表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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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《一一县（市、区）原民办代课教师生活困难补助
发放对象名册表》

3.《一一县（市、区）原民办代课教师生活困难补助
发放对象增减情况表》

4.《一一县（市、区）原民办代课教师生活困难补助
发放对象人数汇总表》

5.《一－市原民办代课教师生活困难补助发放对象
人数汇总表》

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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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原民办代课教师生活困难补助申请表

姓名 性别
出生

年月

户籍地
现居住

近期小一寸照片
地地址

身份 联系

证号 电话

起止年月
原任数学校 证明人

止

从尊敬

学工作

简历

本人领取生活困难
开户仔

补助的银行账号

申请个人承诺＝

本人承诺填写的上述内容完全其实．如有不实，本人将承担因此带来的一切后呆．

身份］Jt.

年限审

核意见

补 审

助 核

资

格

审
复

核
核

根据” 原民办敏师和原代课教师调查系

统
”

，经审核，核定该同志任〈民办、代课〉

教师工作年限为〈 〉年．

县（市、区〉教育行
县（市、区｝财政部门

政部门

年 月 日
年 月 日

市教育行政部门 市财政部门

年 月 日 年 月 日

承诺人签字z

年 月 日

乡〈镇、街〉政府（办事
县〈市、 区〉教育行政部

公〉
门

年 月日
年 月 日

县〈市、区3人力资源社 县〈市、区〉卫生健康部

会保障部门 n 

年 月 日 年 月 日

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
市卫生健康部门

门
年 月 日

年 月 日

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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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表说明
1.本表一式三份。

2.出生年月目以身份证记载为准。没有身份证的以户口本记载为

准。

3.户籍地按户口本记载为准。

4.现居住地地址应按实际情况填写，应具体到 xx 县 xx 镇（街）

xx 村（居）xx 号。

5.联系电话应填写本人手机、固话号码。本人没有手机、固话的，

应填写监护人（监护单位负责人）、直系血亲（如配偶、子女、

媳、婿等）的手机、 回话。

6.工作起止时间应按 xx 年 xx 月格式填写。

7.原任教学校应具体到 xx 县刀E镇 xx 村 xx 学校。

8.银行账号以银行存折账号记载为准，开户行应填写开户行银行

全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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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一县（市、区）原胁代课教师生翩翩助发放对象名册表

曾制门（盖章） 财政部门（盖章） 胁蹦社会僻削（盖章） 胜自翩门（盖章）

脚 姓名 时1 户靠自幽 出生年月 捕证号
由脏僻自 1陆际准 辆生活国剧目帧

脚踏阔
酣j （元） 行阴

、 ‘ 

销部门审在人l 联系电话1 审核日期： 年月日

财政部H审核人l 联系电话： 审核日期： 年月日

人力翻社会脚部门审靠人i 联系电话： 审核日期1 年月日

卫生信脚H审古人： 联系电话： 审核日期： 年月日

． 



1灿灿川刷刷阳

． 

－ 

一一县（市、区）原胁（飞课教师生活困难补助发制象糊情况表

程前门（盖章） 瞅部门（盖章） 人力蹦性鹏部门（盖章） 卫生自脚门（盖章）

串号 脱· 四 户籍自幽 她年1 捕证号
变伽目（艇当年哺ω 咱自捐出（增加 县自蛐见肺、她””。高） 胁）

， 

’ 

’ 
．．… ． 

． 

教育部门审核人t

财政部门审核人：

人力酶烛8日部口审雄人：

卫生健脚门审核人l

联系电话t 审核日期： 年
’

月日 ．

联系电话： 审核日期I 年月日

联系电话 l 审核日期 l 年月 a

联系峭1 审核日期 1 年月 E

，． 

、



也V刷刷阳
． 

一）县（市、区）刷刷飞糊师生活困1时锄发放对象人数汇总表
、

辅部门（盖章） 财政部门（盖章） 胁蹦1隐瞒制l（盖章） 血曲翩门（盖章）

E 嗖＼自 1�姆 1如畔 ：也·29：年· j畔�上
．

制

树乡镇（街道） ． 

’ 林＊1辑（街道） ．·，．． ·． ．． 

淋乡镇（街道） ·． ·．
”唱（市、医）

·时辑（街道） ．．，－． 
自’精绚（街道｝

，
……． ．．．·· 

l教育部n审核人：

瞅削审拉人：

人力费留社会保障部门审核人：

胜僻部n峨山

审核日期1 年 月 日

审核日期i h 年 月 日

审核日期： 年 月 日

审核日期J ．年 月 日

•



四阳

一一市原民航课教师生糊糊助发放对象人航版

揣部门（盖章） 财政部门（盖章） 肋贯，社会膊部门（盖章） 胜幡部门（盖章）

辄 地
1－�年 10-1畔 20-2畔 j畔自上 合计区

Ill县（市、!Kl

阳县（市、!K)

＃林县（市、!Kl
．”市、

林＃县（市、!K)

II唱（市、!Kl

··．．．，．

教育部门审核人 1 帕日期： 年月日

财政部门椭人 1 审核日期1 年 n B

人力资据社会由自部门申按人1 审核日期 1 年月日

．． 卫生倡廉部门椭人 l 审核日期： 年月日

d
、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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